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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的生存公平与劳动公平
——“保障适度”的两维度标准

穆怀中

［摘 要］ 本文从“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两维度视角，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保

障适度”标准问题。（1）分析了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的内涵，提出生存公平是“保障适度”

下限标准，劳动公平是“保障适度”上限标准；（2）分析了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作为“保障

适度”标准的人口学和经济学原理，并提出对其进行定量测度的指标和现实政策应用实证；（3）

提出社会保障适度发展策略，以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关键词］ 生存公平；劳动公平；保障适度；社会保障水平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保障的“保障适度” 原则。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

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坚持“保障适度”原则是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元素。关于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价值判断标准，国内外学者直接和间接进行了相关研究。

著名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机会公平是实现社会平等和消除贫困的主要元素，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不平等，主要来自于就业、学习等机会的不平等，这些机会的不平等

通常由于社会政策和个人条件及机会等因素决定，消除贫困和减少机会不平等是社会发展

的目标。 景天魁提出了底线公平理论，认为社会公平的基础是最低生活保障的底线公平，

实现底线公平是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任务。穆怀中提出了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理论框架、

测定模型和实证分析，并提出社会保障适度水平下限的测度标准是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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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适度水平上限的测度标准是实现保护与激励的统一，有利于激励公民积极劳动，

不形成“养懒人”。

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价值判断标准出发，进一步研究“保障

适度”的标准，提出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统一的两维度价值标准，丰富和发展社会保障适度

水平理论，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理论和政策参考。

二、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的内涵及价值定位

我们通常多讲“公平”与“效率”统一。“公平”多指收入分配的公平，也就是通常讲

的逐渐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效率”多指劳动效率，也就是通常讲的提高劳动效率，

推进经济增长。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就是既要体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又要提高劳动者的劳动

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

我们在此把“公平”分为两个层次：生存公平、劳动公平。生存公平是公平的基本层次，

是人的经济需求方面的公平。生存公平是公民享有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权利，当人人都实现

了生存需要满足时，社会就达到了生存公平。我们可以用恩格尔系数作为测定生存公平的经

济标准。当公民收入和消费达到了恩格尔系数水平时，社会就实现了生存公平。

劳动公平是公平的第二层次，是人的经济供给方面的公平。人们在生存公平需要得到满

足基础上，进一步产生劳动公平取向。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说，他们尽管实现不了劳动

公平，但也需要满足生存公平，这正是生存公平的基本公平层次的定位所在。劳动公平是劳

动者拥有的公平劳动机会和公平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公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者拥有

公平的劳动机会，二是劳动者享有公平的劳动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劳动公平内涵的

确定，说明劳动不仅涉及一个效率问题，也涉及一个公平问题。劳动概念本身也存在着公平

与效率的统一。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保障适度”，重点涉及的是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两个基本维度。

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是一个区间概念，它有适度上限标准，还有适度下限标准。生存公平和劳

动公平的价值定位，就是为“保障适度”的上下限提供了两维度标准。生存公平为社会保障

适度水平的下限提供了理论维度标准，也就是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下限是保障居民的生存公

平，其具体测定指标是生活消费标准达到恩格尔系数水平。劳动公平为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

上限提供了理论维度标准。社会保障缴费和给付的适度水平，要与劳动者的劳动机会和劳动

所得水平相适应，要体现劳动机会公平和劳动所得公平。其具体测定标准为：社会保障缴费

上限水平不能超过劳动者的经济承受能力，社会保障给付上限水平也不能超过当期劳动者的

 穆怀中：《中国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8-42 页。



·5·

社 会 保 障 评 论第 3 卷第 2 期 Vol. 3, No. 2

收入水平。也可以说，要保证在代际转移和代内转移收入再分配中体现劳动公平，进而保证

当期劳动者的劳动效率。在实现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保证低收入者有生存保

障，高收入者有劳动积极性，实现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统一。

三、“保障适度”的生存公平维度

（一）“保障适度”的生存公平原理

社会保障的“保障适度”下限标准是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存，实现城乡居民的生存公平。

例如，基本养老保险的最低目标是保生存。如果达不到保生存的目的，基本养老保险也就失

去了“基本”的性质和“保险”的功能。因此，实现生存公平是基本养老保险“保障适度”

下限的核心要素和本质标准。

生存公平原理的理论基础，可以归结为自然资源禀赋的人人占有性。自然资源是人类生

存的基础，也是人类创造财富的基本要素。自然资源的特性是先天性和自然性，它从本源归

属性上说是属于人类或人人有份。在自然资源的产物能够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时（在非自然

灾害年份基本如此），依赖自然资源获得财富的国家、集体和个人，就有责任分配财富给那

些生存有困难的人群和个人，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要，在生存权利上实现人类的公平，即实

现基本的生存公平。

社会保障的本质属性是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尤其是对老年、疾病、失业、贫困等

群体实施生活保障，使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社会保障的经济来源是那些当期具有劳动能力的

劳动者提供的代际收入再分配，也有劳动者生命周期内实现的劳动期和老年期的收入再分配。

这些收入再分配，也可以看作是自然资源禀赋人人占有性的再分配表现形式之一，是具有劳

动能力的人向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收入再分配，用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生活。这种收入

再分配从经济运行环节上看是经济的代际转移和生命周期转移，同时也是实现有劳动能力的

人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有病的人和没有病的人，贫困的人和富有的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

生存公平。也可以说，尽管不同人群的收入水平不同，但在基本生存水平上是公平的，大家

都能实现基本的生存保障。

福利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国民财富分配向普通的贫困人口再分配，惠及的人口越多，福

利效益越大。在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资金供需体制下，以生存公平为社会保障缴费和给付适

度水平的下限维度标准，有利于实现社会保障经济福利效益的最大化。无论是年轻劳动者向

退休老年人的代际转移收入再分配，还是年轻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以及劳动者生命周

期收入再分配，只要是有生存能力的人向生存困难和生存危机的人实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

就会扩大社会福利的整体效益，就会实现庇古的“增大社会福利”，也会实现帕累托的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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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改进”。

（二）“保障适度”的生存公平测度指标与应用

生存公平作为社会保障的“保障适度”下限标准，具体测定指标是恩格尔系数。从字面

上理解，生存公平有两层含义：一是人们都实现了生存保障，生活水平都达到了恩格尔系数

以上，就是实现了生存公平，人们在生存线这一标准上实现了人人可生存；二是人们在生活

水平上接近，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很小，生存状态实现了公平。我们在此所说的生存公平，是

第一个含义上的生存公平，它的测度指标是恩格尔系数，不是基尼系数。

恩格尔系数作为生存公平的具体指标和社会保障“保障适度”下限标准，在具体的社会

保障项目设定和研究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广泛的应用性，而且具有可实证性。养老保

险水平、医疗保险水平、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水平的确定和评价，都可以依

据生存公平原理，运用恩格尔系数指标来确定其“保障适度”下限。

养老保险给付适度水平下限应该是不低于恩格尔系数，应该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无论退休前工作性质和工资水平有如何差别，都应该实现老年人的生存公平。国际社会保障

状况表明，养老保险给付的生存公平下限水平，基本为约 30% 的替代率水平。

医疗保险给付生存公平标准应该是不让得病者因病致贫，也就是让人们看得起病，有病

可医。其具体的适度水平下限标准可以采用反向指标即医疗费用个人承担部分不能超出其生

存水平之外，也就是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减去医疗费用个人承担额后的剩余，不能低于恩格尔

系数水平，如果低于恩格尔系数水平，就意味着个人因病致贫，其看病后的生活水平低于生

存保障线，这意味着没有实现医疗保险给付的生存公平。其实，每个人都不愿意患病，医疗

支出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自愿性支出。所以，医疗保险给付水平高于生存水平线，既是社

会保障的责任，也是医疗保险的基本任务。

大病医疗保险更应该强调生存公平理念和标准。大病医疗保险制度和政策的制定，从

社会保障生存公平价值标准考虑，应以能够保证患病者的生存水平为标准，需要以不使患

者因病致贫为标准进行医疗保险给付。在医疗保险经费供需平衡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政

府再保险等形式筹集资金，解决大病医疗救助的生存公平问题。很多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

和农民工群体，因为得了大病而致贫，他们的医疗意识不强，经济收入较低，在得了大病

之后，很多患者因难以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而不去就医，所以就导致大病不治疗。这应该

说是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中的生存公平价值判断标准的典型领域，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

应该解决的问题。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典型的以生存公平价值判断标准为依据的社会保障制度。生活水

平在恩格尔系数之下的城乡居民，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最低生活保障给付标准

 杨翠迎：《国际社会保障动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5-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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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以恩格尔系数为依据，补助原则就是使那些贫困人口生活消费水平达到恩格尔系数

以上，解决他们最基本的吃穿问题，使其脱离生活贫困状态。我国实施了覆盖城乡居民

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所有城乡贫困居民提供最低生活救助。这种全覆盖、以生存水

平线为依据、持续实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本质上体现了生存公平，也就是城乡最

广泛的生存公平。近年来，我国对贫困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补贴标准不断提升，从城市

居民到农村居民不断扩大覆盖范围，生存公平的理念和政策不断深入人心，并使更多的

人受益。这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元素。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让贫困群体

能够体面地生活，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实现城乡居民的生存公平，是减少社会冲突，

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战略需求。

生存公平是社会保障“保障适度”下限价值判断标准，也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政

策标准。在评估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果时，我们可以将生存公平作为尺度，对于不符合生存

公平的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

四、“保障适度”的劳动公平维度

（一）“保障适度”的劳动公平原理

学术界经常论及劳动效率，很少论及劳动公平，但在日常生活体验和意识里，劳动公平

已经成为人们的思想共识和价值判断标准。比如大家说，有人开着车去领最低生活保障金，

这不公平。人们在评价退休金水平高低时，觉得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不能比退休前高，否则

就是不公平。这些所说的不公平，其实就是在讲劳动公平。可以说，劳动公平原理根植于民

众之心，表现于民众之愿。

劳动公平原理主要来自于劳动付出和劳动获得的均衡性。劳动付出和劳动获得之间实现

了均衡，劳动者就会觉得实现了劳动公平。否则，劳动付出与劳动获得不均衡，尤其是劳动

付出低于劳动获得，劳动者就会觉得没实现劳动公平。

劳动公平的内在基本原理，还来自于人的劳动权利均等性。从人的价值和劳动均等性看，

人人都应该有劳动机会，没有劳动机会的人就会觉得没能实现劳动公平。阿马蒂亚·森提出

的人口贫困原因主要是人们的劳动机会不均等，机会不均等使劳动公平体现得少。这里讲的

就是劳动机会公平，也属于劳动公平范畴。在劳动机会公平上，对于那些失去劳动机会和劳

动能力的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失业保险金、残疾人补贴等经济给付

方式。这些方面的补贴体现了劳动机会公平的利益补偿。其上限不能超过当期劳动者的劳动

收入水平，这体现着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劳动公平价值判断原理。

 穆怀中等：《收入非均等贫困指数及其社会秩序风险测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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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平台等新业态不断发展，家庭网售、快递、 外卖等新就业形态的扩展，扩大了

就业的渠道，尤其赋予了就业困难群体更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仅淘宝网上就有十几万家

残疾人网店，全国有近 300 万电商物流从业人员。在新业态和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之中，更多

的人实现了劳动机会公平，具有了社会保障缴费的劳动收入经济能力，相应提高了社会保障

劳动公平的整体水平。

劳动公平价值判断标准在社会保障“保障适度”上限维度评价中，主要表现在代际转移

收入再分配过程之中，也表现在劳动者的生命周期收入再分配过程当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保

障项目的给付水平和缴费水平，以及相关的资金运行渠道和方式。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养老

保险的代际转移现收现付的“确定给付模式”（DB 模式），是典型的当期劳动人口创造财富，

通过代际转移方式供养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方式。劳动人口从自己创造的财富里分出一部分

给老年人口养老生活消费，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就形成了代际转移养老收入再分配。如果

年轻劳动者当期缴费过高，老年人口获得养老金水平高于当期劳动者收入水平，年轻劳动者

就会觉得没有实现劳动公平。当老年人口获得的养老金太少，其养老金水平低于当期劳动者

收入水平太多时，老年人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享受到足够的当期经济发展成果，也会觉得没实

现劳动公平。因为他们当年也是让老年人共享了当期的劳动成果，也曾经用劳动供养过老年

人，他们的价值判断是要求生命周期的劳动公平。

劳动公平需求的满足是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中的难题，因为它存在着供需之间的二律背反，

很难找到一个实现这种劳动公平的平衡模型和客观指标。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按着国民

财富养老人口结构均衡收入分配原理，建立一个按着人口结构均衡分得劳动成果的代际转移

收入分配模式，具体是指劳动人口按着劳动人口比重获得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劳动生产

要素分配系数的同等份额，老年人口按着老年人口比重获得 GDP 中劳动生产要素分配系数的

同等份额，这样实现代际转移均衡收入再分配养老保障模式。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社会保

障制度设计中体现劳动公平，也就是通过人口比重的客观指标，找到各项指标之间的均衡关

系，进而使劳动者觉得自己缴费是公平的，体现了劳动公平；老年人也觉得自己实现了当年

的劳动认可，体现了当年的劳动公平。

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选择什么样的统筹模式，也包含着收入再分配中的劳动公平原理。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方案设计和政策制定，要依据收入再分配功能和收入再分配系数来科学选择。

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以收入分配力度越大越合理作为方案设计和政策制定的依据。合理的收

入再分配尺度，应该是养老保险统筹给付的合理适度的上限和下限。养老保险统筹层次收入

再分配中的劳动公平，是研究确定其收入再分配合理上限的重要理论依据。劳动公平是养老

保险统筹收入再分配中微观适度给付水平上限设定的标准。按照劳动公平原则，基础养老保

 穆怀中：《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经济研究》199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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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全国统筹给付水平应该与其劳动期的劳动贡献和收入水平挂钩，也应该与当期劳动者的劳

动收入水平挂钩。因此，养老保险统筹给付微观适度水平上限应该是退休者退休前劳动工资

收入水平和当期劳动者劳动收入水平的综合。体现劳动公平原则的养老保险统筹方案，不是

简单的平均统筹。简单的平均统筹，有可能使原有劳动收入水平高的地区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明显下降，原有劳动收入水平低的地区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大幅度提高，甚至提高后的给付水

平高于本人退休前的工资水平。如果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模式出现这样的收入再分配效果，就

没能体现劳动公平。

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低生活保障给付，也存在着劳动公平标准。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

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后的总收入水平，如果高于同级别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就是没体

现给付水平上的劳动公平。

医疗保险中的劳动公平维度，主要体现在医疗保险缴费水平和享受医疗保障权利的公平，

在医疗保险待遇享受“门槛”上具有劳动公平效应。但是，在具体医疗救助上，治病救人和

生存公平占据主导地位，不论医疗保险缴费多少都会享受均等水平的医疗救助，劳动公平维

度不是绝对的标准。

福利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在其主持完成的《贝弗里奇报告》中提出，社会保障应遵循四项

基本原则，其中一项是“保障基本生活原则，即社会保障只能确保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

需要”， 这里讲的就是生存公平原则；另一项是“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即享受社会保障必

须以劳动和缴纳的保险费为条件”， 这里讲的是劳动公平原则。

社会保障的性质是保障退出劳动岗位、得病、失业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所以，在

现实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生存公平标准及其适度性水平不断得以强化和提升，劳动公平

标准相对弱化，进而呈现出社会保障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适度区间的缩小。这具体表现为：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正在由主要与就业相关联，向体现国民身份的社会保障均等化发

展。所有就业或非正式就业国民、城乡居民普遍享受最低社会保障待遇，普遍享受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失业群体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社会保障待遇充分体现国民身份和国民财富收

入再分配。

（二）“保障适度”的劳动公平测度指标与应用

劳动公平作为社会保障适度水平上限的价值判断标准，具体的定量指标是收入再分配系

数。社会保障的代际和代内转移、生命周期转移等收入再分配力度太大，收入再分配系数过大，

就会有失劳动公平。

  贝弗里奇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译：《贝弗里奇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年，
第 3、6 页。

  贝弗里奇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译：《贝弗里奇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年，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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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尤其是典型的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系数，可以用替代率模型来测度。替代率

在 70%—100% 之间时，我们可以判断为没有超出社会保障适度水平上限的劳动公平标准，

超出 100% 可以判定为超出上限劳动公平水平。当期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即税后工资收入，

通常在 70% 左右。当老年人领取的退休金替代率超过 100% 甚至 70% 后，其实际收入就会

高出当期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形成代际转移的非劳动公平。当然，老年人领取养老

金替代率也不能太低，如果低于恩格尔系数，就不符合生存公平价值判断标准。所以，养

老金替代率通常高于恩格尔系数和低于当期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经验指标大多在

40%—60% 之间。

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给付上限水平，也可以通过替代率指标进行劳动公平标准检验。

失业保险给付上限的替代率不能高于其工作期可支配收入的 70% 或 100%。最低生活保障给

付上限的替代率不能高于同级别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 70% 或 100%。现实社会保障制度设计

中，失业金的给付替代率一般为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约为 50%。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给付替代率，

一般以恩格尔系数为参数，原则上以给付下限的生存公平标准为主，不提倡上限标准。发达

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保障制度有社会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但弊病是容易福利水平过高导致

养懒人，所以世界各国失业保障金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给付水平，通常都选取下限即保生存

给付标准，以利于防治养懒人，实现保障与激励的统一。

其实，劳动公平与劳动效率是相互统一的概念和原理。劳动公平是劳动效率的前提条件

之一。在国家和集体的经济活动中，有了劳动公平才会有劳动者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会有

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稳定器和推动器，在制度

中体现劳动公平价值判断标准，让不同的劳动群体都感受到劳动公平，让缴费群体和给付群

体都感到劳动公平，那么不同群体的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就会发挥出来，社会的公平和效

率就会协调发展。

劳动公平是社会保障“保障适度”上限价值判断标准，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

一个基本原则，是实现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与激励相统一的基本元素，也是保持社会公平和效

率的重要条件。在评估社会保障制度运行效果时，可以将劳动公平作为尺度，对于不符合劳

动公平的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

 杨翠迎：《国际社会保障动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5-17 页。

 杨立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中国软科学》2011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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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保障的性质、价值标准与适度发展

从社会保障制度在世界发达国家制定并实施以来，人们在享受社会保障福利尤其福利国

家的高福利待遇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社会保障的性质和发展趋势，探索改革的路径和模式，

改变人们认为的在社会保障制度下“过着过不起的好日子”的两难困境。

社会保障的性质就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存公平集中体

现着社会保障的性质。英国实施的“从摇篮到坟墓”政策，保障项目多达 13 项，依据《贝

弗里奇报告》确定的社会保障性质和方向，提倡保障国民的最基本生活。我国积极推进

从城市到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给农村 60 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养老金，实施城乡居民

全覆盖的医疗保险，探索推进大病医疗保险等，都集中体现着生存公平理念和社会保障

的性质。

社会保障性质与社会保障适度发展相关联。我们的定量研究发现，世界人口老龄化高峰

期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上限是 26%（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 实证研究表明，世界发

达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水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超出适度上限水平，高达 33%

左右，经过一段总结经验和实施改革措施之后，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社会保障水平逐渐

回落，显示了向适度区间波动回落的趋势。 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的定量分析，有其合理的价值

判断标准，这个标准之一是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原理。国际社会保障实践表明，社会保障水

平过低，贫困人口生活得不到保障，往往造成社会冲突和战乱频发，使社会不稳定。社会保

障水平过高，劳动者缴费或纳税负担过重，影响劳动积极性和劳动效率，也会使企业负担重，

导致资本外流，进而制约经济的发展。回过头来总结，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实际是社会保障

给付水平低于了生存公平线，人们认为生存不公平才产生对社会的不满，进而导致社会冲突

和战乱。社会保障水平过高，实际是社会保障缴费和给付水平超出了劳动公平线，劳动者和

企业的缴费负担过重，劳动者才失去了劳动积极性，企业才将资金投向国外，国内经济发展

受到制约和影响。总结社会保障制度及其适度发展经验，可以总结出社会保障应该沿着适度

水平的上限和下限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保障适度”下限的判定标准是生存公平，“保障

适度”上限的判定标准是劳动公平。

社会保障性质通过社会保障适度水平来体现，也通过社会保障适度发展来巩固和完善。

当社会保障沿着适度水平发展时，其也就实现了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对于那些缺失劳动机

会和失去劳动能力的群体来说有了生存保障，对于那些代际交叠养老缴费和给付群体来说实

  贝弗里奇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译：《贝弗里奇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年，
第 6 页。

 穆怀中：《中国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55 页。

 穆怀中：《国民财富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年，第 86-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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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劳动公平，社会保障的性质也就得以实现。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两维度视角，研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保障适度”

标准问题。（1）分析了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的内涵，提出生存公平是“保障适度”下限标准，

劳动公平是“保障适度”上限标准；（2）分析了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作为“保障适度”标

准的人口学和经济学原理，并提出了对其进行定量测度的指标和现实政策应用实证；（3）

提出社会保障适度发展策略，以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基于上述，针对我国

社会保障制度，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贯彻“保障适度”原则，以生存公平为标准，解决城乡居民社会保障的适度发展

问题。现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和给付水平偏低，需要依据精算原则测定适度的养老保障

水平。在具体的精算测度过程中，可以按着生存公平标准，规划和设计适度的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缴费和给付水平，使城乡居民老有所养。

第二，贯彻“保障适度”原则，以劳动公平为标准，使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缴费率适度降低。

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缴费水平较高，企业缴费负担重，职工收入水平受到影响，国家和企业都

提出了降费的要求。在具体的降费水平测度过程中，可以按着劳动公平标准，规划和设计养

老保险等制度适度缴费水平，不出现当期劳动者缴费负担重和代际交叠收入再分配不公平的

问题。

第三，贯彻“保障适度”原则，以劳动公平为标准，解决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地区间收

入再分配均衡问题。全国各地收入水平的差异，给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带来了困难。在具体测

度全国统筹的比例时，可以按着劳动公平标准，依据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收入再分配系数收敛

趋势，逐渐加大全国统筹比例，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

第四，贯彻“保障适度”原则，以生存公平为标准，解决大病医疗保险的给付水平问题。

农村和城市居民贫困群体中，因病致贫是普遍现象。以生存公平为标准，确定大病医疗保险

的给付水平，而不是以一定比例报销确定给付水平，是实现精准脱贫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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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Fairness and Labor Fairness: Two Dimensions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Providing Moderate Protection

Mu Huaizhong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ssue of moderate benefi t levels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urvival fairness" and "labor fairness". It seeks to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of survival 

fairness and labor fairness, puts forward that survival fairness is the lower threshold for "moderate pro-

tection" whereas labor fairness represents the upper threshold.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demo-

graphic and economic reasons for using "survival fairness" and "labor fairness" as the criteria for 

"moderate protection", and proposes indicators of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and policie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which provide moderate protection, not 

least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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